
香港文匯報訊 香警務處處長
蕭澤頤昨日出席香警察學院結
業會操後回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時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警
隊首要任務，必定貫徹「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維
護國家安全是為市民福祉和經濟
發展提供保障，希望大家記住
「國安家好」，有國安才有家
安，警方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是

希望市民安居樂業。
蕭澤頤表示，任何一個國家都會

將維護國家安全放在首位，而第二
十三條立法方面正正關乎維護國家
安全的工作。香警隊是擔負維護
國家安全職責的中堅力量，維護國
家安全也是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
目。同時，維護國家安全不單是警
隊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每一名市
民的責任。

蕭澤頤：警隊必定嚴厲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考慮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引入措施，確
保執法部門在處理國安案件時，有足夠時
間調查，包括延長目前 48 小時扣留時
限，同時避免被捕人有機會向律師通風報
信。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解釋：「因為可能
讓他接觸某一個律師，其實我們有充分理
由覺得他可能通風報信或從事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其實大家都看到一個可能
性。」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提出需
要完善一些訴訟程序，包括減省某些程
序，目標是在維持公平審訊的大前提下，
令國安案件可以盡快排期審理，更能達至
及時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目標，
包括研究延長被補人羈留最多48小時的時
限、拒絕被捕人見律師、減省部分訴訟程
序等。

林定國解釋，他們的目標是維持公平審
訊、確保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下，令國安案
件可盡快排期審理，不會因為減省程序而
減損，例如目前法律程序需要待所有文件
完成翻譯，就可以研究減省，「我們現在
無論是法官、雙方律師或者當事人，全部
都是兩文三語。很多時候這些一定要做，
酌情權說不可以不做都不行的，就變得沒
有彈性。有些不需要的工夫其實可否減
省，但大原則就是如何可以有效率，但充
分關注被告人的權利。」

不會不合理剝奪諮詢律師權利
被問及立法建議賦權警司阻止被捕人諮
詢某律師，林定國表示，他們參考了英國
國安法條文中的有關規定，避免他們通風
報信作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因為可能讓
他接觸某一個律師，其實我們有充分理由

覺得他可能通風報信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其實大家都看到一個可能性。當
然有例外的情況，亦都一定是在例外情況
下才會有這個限制，但當然我們都會把
關，確保不會不合理地剝奪一個被告人諮
詢律師或尋求法律幫助的基本權利。」
在延長被捕人的羈留期方面，林定國

解釋，此舉是為了確保執法部門在處理
國安案件時有足夠時間調查，形容有個
案「扣留一天都嫌多」，有個案則「扣
留30天都嫌少」。他相信只要執法機關
有充分理據，沒有不合理地延長拘留，
就不會違反基本法及國際人權公約的相
關規定。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補充，涉嫌危害國

安者有隱秘方式溝通，如拘留時間過
短，涉案者或有機會通知同夥，或毀壞
證據以至潛逃。當局只有在充足理據
下，才會向法庭申請延長羈留，「我都
很相信，日後研究了真的有延長的機
制，都必然有一個機制去規管、規

限……我們傾向可能參考英國模
式，都可能由法庭（經過司
法程序決定），我們覺
得是穩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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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實陳述背離客觀事實 純表達意見非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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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和鄧炳強昨日「行孖咇」，同
日接受多個電子媒體訪問，解說特

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提出的
建議，並回應坊間的關注。
陳文敏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以有
大學與海外機構進行新冠病毒溯源調查
為例，聲稱若政府認為該報告屬錯誤不
實、影響公眾安全，或已構成危害國家安
全，足以構成罪行，又稱特區政府過往所
指的「存心抹黑」，很多時只是觀點與角
度，與被指「虛假」存有很大距離云云。
林定國回應表示，有關罪行針對的是
客觀事實，而非意見表達，故市民不會
因為表達個人意見而犯罪，「在法律上
失實陳述是指事實的問題，有很清晰的
分別，事實是一樣東西，意見又是另一
樣東西。我現在所指、所針對的是客觀

事實，你明知這樣東西
是虛假的，例如我現在桌上

這本書（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
件，封面採用了紫色），其實是紫色但
你說是紅色，這是事實；你說漂亮與否
則是意見。現在針對的是，你指鹿為
馬、指黑為白還要是明知，這樣才有可
能構成不當手段。」
他強調，不應使用誇張例子，引起香
社會的不必要憂慮。事實上，要達到
「境外干預罪」的定罪門檻，有最少3
項元素，包括手段要清晰、配合境外勢
力指使或資助，及行為的最終目的是否
達到干預的效果，故一般正常交流不會
有問題，「現在二十三條沒有說禁止交
流，千萬不要弄錯事情的意思。我們禁
止的是，首先你要配合外國勢力，用不
同的手段而且要有目的，例如影響選舉
或者干預其他事情，例如立法會的工
作。一般正常的交流活動、我們正在做
的，我完全看不到為何會有機會納入罪
名當中。」

鄧炳強：學術機構不屬境外勢力
鄧炳強亦表示，境外勢力涵蓋外國政

府或政治性組織，而學術機構並不屬於
境外勢力。同時，該罪行須涵蓋明知的
關鍵失實陳述，還要視乎最終是否達到
干預效果，包括是否會影響到特區政府
的措施、立法會運作和選舉等。
被問及倘有環保團體或勞工組織與外

國組織交流後，發動進一步的抗議行
動，例如靜坐會否是以不當行為向政府
施壓時，鄧炳強表示，如果單是靜坐，
只是表達意見的方式，他看不到會因為
靜坐而影響到立法會職能。
特區政府在諮詢文件沒有提出就境外

干預罪設立團體登記制度，林定國說，
為免帶來額外負擔和壓力，盡可能不想
動搖行之有效的社團條例。鄧炳強表
示，外國政府或政黨代理人的定義清
晰，不會出現今日在社團條例下不屬這
類組織，日後在第二十三條立法後就會
有所改變。

林定國：「境外干預罪」涉不當手段 不應用誇張例子引起不必要憂慮

特區政府

正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諮詢

公眾意見，其中建議

增設「境外干預罪」，禁止以包括關鍵失實陳述等不

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干預國家或特區事務。香港大學法

律學院客座教授陳文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有關罪

行或會影響本地高等學府與海外大學合作研究云云。律

政司司長林定國強調，根據立法建議，只有指鹿為馬、

指黑為白，才屬於「關鍵失實陳述」，認為不應用誇張

例子引起社會不必要憂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學

術機構不是外國政府、政治性組織等，並不屬於境

外勢力，而「境外干預」指的是配合境外勢力使用

不當的手段，以及達到干預效果，例如影響特區

政府措施和選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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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
件中提出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坊間關注到在有關罪行
上，公眾利益能否成為披露國家機密的辯護理由。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表示，外地在這方面的做法並不一致，特區政府會認真
積極考慮加入公眾利益作為竊取國家機密罪的抗辯理由，但規
範需要嚴謹，門檻要高，必須是非常緊急和有凌駕性，例如涉
及公眾安危、生命安全等始容許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以確
保不會被濫用而造成重大國安漏洞。
林定國表示，不同地方在這議題上亦有不同規定，如美國和
英國都沒有相關規定，但澳洲等地就可以公眾利益作辯護理
由，同時列出清晰嚴謹的條件，如香採納此做法，同樣會訂
定很高的豁免門檻，不可以隨便講就可以作為辯護。

須具凌駕性緊急性影響公眾安危
「如果你說可以洩露這些國家機密，一定是你想到有樣東
西，比維持這個機密性更加重大。可能是一些很緊急、很重
大，不說出來可能會對公眾安危、生命安全、健康是很有影響
的，所以一定要具有凌駕性，很清晰、很緊急，亦都沒有其他
方法可以令到公眾去意會面對的危險、生命、健康危險。是有
這樣很嚴謹的條件之下，才會構成一個很例外的辯護理由。必
須要強調的便是，就算我們會考慮有這個可能性或加入這個辯
護理由，條件一定要寫得很清晰，亦都必須要很嚴謹，去確保
不會被濫用。但這方面的關注我們是明白，亦都會積極去研
究。」他說。

參考外地做法定義國家機密
在談到國家機密的定義時，林定國重申，特區政府會參考外
地的做法，「她們（英國）去年更改自己的安全法律，何謂受
保護資料，她們都是很籠統講法。就定義或詳細列表，沒有國
家做到。如何構成國家機密，除了要看種類，亦要看性質、文
件內容，權限問題也要考慮。」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是否涉及國家秘密需要看內容和相
關來源，而非特區政府內部的機密分級，更不能草率決定「普
通一張紙」是否國家秘密，例如有關資料是否來自特區政府內
部及情報機構等，倘屬朋友上網查到的內容，就有合理理由相
信並非國家秘密。
他強調，諮詢文件內訂明，二十三條立法建議下的竊取國家
機密罪包含多個元素，包括在無合法權限下披露，內容關乎國
家或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等7個領域，同時要具有相關意圖才算
犯法。事實上，香的普通法需要證明有意圖，而相關定義並
不主觀，上法庭時須要證明，並非新鮮及模糊的事物。
被問及傳媒報道行政會議消息會否構成罪行時，他以傳媒引
述消息指特區政府正研究發展「北部都會區」為例，指若有政
府的相關人士談到政府正研究的政策，而政府亦要就未來政策
範圍聽意見，那他看不到有關內容屬不能披露。
在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的問題上，鄧炳強舉一個極端例
子，說明傳媒是在別無他法下不得不披露，「原來他（特區政
府某官員）是特務頭子來的，讓他掌管最機密東西，可能與國
家安全有關。原來不是的，純粹是生活上的東西，似乎是好奇
多些，不關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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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將於
周一和周二為區議員、地區關愛
隊和地區人士安排座談會，簡介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內容。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昨
日表示，希望區議員和關愛隊掌

握政府的政策內容，擔當在地
區收集市民意見的角色，同時讓
市民明白第二十三條立法對社會
的好處，包括立法如何幫助到香
繼續發展、令大家安居樂業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建議中，
並無提到刑罰的問題。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表示，今次諮詢要討論控罪
元素和辯護理由，目前有關控罪元
素、辯護理由等罪名範圍的基礎仍
不清楚，故暫未有基礎提出建議刑
罰。雖然建議中未訂立罰則，但參
考外地的罰則後，最高、最危害性
的罰則應為終身監禁。
林定國表示，香法例按成文法

組成，一般訂明最高判刑，「講最
多判幾多」，但「唔會話犯咗罪一
定判咩刑罰，一定係睇返個案
情」，還要看案件的相關背景，及
在不同層級法院審理而會有不同。
根據外國例子，叛國罪最高刑罰一
般為終身監禁，而香國安法亦有
類似的安排，即分裂國家罪的首要
分子，最高判罰就是終身監禁，故
以終身監禁作為最高刑罰符合國際
慣例，亦符合現有法律。

研延長48小時羈留時限 確保有足夠時間調查

政府周一周二辦座談會 向地區簡介立法內容

終身監禁作叛國罪最高刑罰符國際慣例

被問到傳媒日後倘訪問一些被通緝的海外人時
會否觸犯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提醒，有部分情況要小心，如若傳媒知道某人
熱切發表違反香國安法的言論而去訪問他，等同
為對方提供散播有關言論的平台，有可能涉及教唆

犯法等罪行。
林定國在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你明知那個人是被通緝，
本身是很熱切發表違反國安法或觸及國安的，你去訪問他，你
給他一個平台，你讓個平台給他，其實也是說同一說話。你容
許他這樣做，其實可能都有機會，會唔會有啲協助教唆嘅成分
呢？咁我覺得呢個真係要自己小心啲。」
鄧炳強也認為需要看不同情境：「如果訪問完就叫人捐錢畀
佢，咁會唔會係協助逃犯呢？」

林定國強調，基本法保障了新聞及
言論自由，而兩項適用於香的人權公
約，包括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都有涵蓋言
論和新聞自由，國安法亦提到在維護國家安全
時要尊重相關權利，但有關自由並非無法律規
範，國際公約亦明文規定在有需要時可因為國家安
全，或為公共秩序及公共衞生的理由施加合理限制，
而包括英美等其他司法管轄區都有相關考量，在盡量尊
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同時維護國家安全。
被問及會否設立「負面清單」讓大眾更清楚界線，他們認
為法例已經寫得很清晰，無須另外設清單，又表示看不到媒
體採訪美國大選或台灣地區選舉會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明知受訪者言論或違國安法
傳媒採訪涉教唆犯法

特寫特寫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日前展開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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